
００００５６

深国商

Ｂ３７

００００７０

特发信息

Ｂ３２

００００８９

深圳机场

Ｂ４５

０００４００

许继电气

Ｂ３２

０００４１６

民生投资

Ｂ２０

０００４２３

东阿阿胶

Ｂ２３

０００４２６

兴业矿业

Ｂ２８

０００５１３

丽珠集团

Ｂ５０

０００５２８

柳工

Ｂ４９

０００５６２

宏源证券

Ｂ１６

０００５６４

西安民生

Ｂ７

０００５８１

威孚高科

Ｂ３７

０００５９９

青岛双星

Ｂ３４

０００６０６

青海明胶

Ｂ４

０００６１６

亿城股份

Ｂ２５

０００６２６

如意集团

Ｂ２５

０００６２９

攀钢钒钛

Ｂ１１

０００６７１

阳光城

Ｂ６

０００６９２

惠天热电

Ｂ２０

０００７０１

厦门信达

Ｂ４０

０００７０３

恒逸石化

Ｂ２５

０００７１２

锦龙股份

Ｂ２５

０００７１７

韶钢松山

Ｂ２０

０００７１８

苏宁环球

Ｂ６

０００７２９

燕京啤酒

Ｂ５２

００００３３

新都酒店

Ｂ４８

深市主板

０００731

四川美丰

Ｂ２２

０００８０５ *ＳＴ

炎黄

Ｂ６

０００８２３

超声电子

Ｂ４２

０００８３０

鲁西化工

Ｂ４２

０００８３９

中信国安

Ｂ３６

０００８５６ ＳＴ

唐陶

Ｂ４９

０００８７５

吉电股份

Ｂ３２

０００８８６

海南高速

Ｂ６

０００８９３

东凌粮油

Ｂ２２

０００９１１

南宁糖业

Ｂ３２

０００９３１

中关村

Ｂ２４

０００９５０

建峰化工

Ｂ１５

０００９６３

华东医药

Ｂ２９

，

Ｂ３０

００１６９６

宗申动力

Ｂ３８

，

Ｂ３９

００２０２１

中捷股份

Ｂ２０

００２０２７

七喜控股

Ｂ１１

００２０４３

兔宝宝

Ｂ２８

００２０５３

云南盐化

Ｂ４１

，

Ｂ４２

００２０５８

威尔泰

Ｂ２

００２０６０

粤水电

Ｂ３５

００２０６１

江山化工

Ｂ３５

００２０６４

华峰氨纶

Ｂ１

００２０６７

景兴纸业

Ｂ２０

００２０７７

大港股份

Ｂ３３

，

Ｂ３４

００２０９１

江苏国泰

Ｂ８

００２００８

大族激光

Ｂ３６

深市中小板

002097

山河智能

Ｂ４９

００２１０１

广东鸿图

Ｂ２８

００２１１２

三变科技

Ｂ３５

００２１１６

中国海诚

Ｂ３４

００２１３０

沃尔核材

Ｂ２８

００２１３５

东南网架

Ｂ４０

００２１３７

实益达

Ｂ３７

００２１４５ *ＳＴ

钛白

Ｂ２３

００２１４６

荣盛发展

Ｂ４２

００２１５３

石基信息

Ｂ１１

００２１５９

三特索道

Ｂ４２

００２１６２

斯米克

Ｂ３４

００２１６５

红宝丽

Ｂ３６

００２２０１

九鼎新材

Ｂ２５

００２２０２

金风科技

Ｂ４７

００２２１０

飞马国际

Ｂ４４

，

Ｂ４３

００２２６０

伊立浦

Ｂ２１

００２２６８

卫士通

Ｂ４２

００２２７４

华昌化工

Ｂ２４

００２２７７

友阿股份

Ｂ２４

００２２８０

新世纪

Ｂ１

００２２８２

博深工具

Ｂ６

００２２８７

奇正藏药

Ｂ４

００２３０６

湘鄂情

Ｂ２

００２３１１

海大集团

Ｂ５２

００２３１８

久立特材

Ｂ３２

００２３３４

英威腾

Ｂ３２

００２３３８

奥普光电

Ｂ５２

００２３５３

杰瑞股份

Ｂ４２

００２３５５

兴民钢圈

Ｂ６

００２３６２

汉王科技

Ａ１６

００２３６４

中恒电气

Ｂ２８

００２３６５

永安药业

Ｂ４３

００２３７７

国创高新

Ｂ２２

００２３８１

双箭股份

Ｂ３６

００２３９１

长青股份

Ｂ１７

００２４１１

九九久

Ｂ２０

００２４３１

棕榈园林

Ｂ４

００２４３５

长江润发

Ｂ３２

００２４３９

启明星辰

Ｂ６

００２４４１

众业达

Ｂ２３

００２４７１

中超电缆

Ｂ６

００２４９０

山东墨龙

Ｂ６

００２４９３

荣盛石化

Ｂ４８

００２４９６

辉丰股份

Ｂ２４

００２５３３

金杯电工

Ｂ４９

００２５４５

东方铁塔

Ｂ５２

００２５６６

益盛药业

Ｂ３４

００２５６７

唐人神

Ｂ４０

００２５６９

步森股份

Ｂ３７

００２５７７

雷柏科技

Ｂ４

００２５９３

日上集团

Ｂ２５

００２６０４

龙力生物

Ｂ２０

002612

朗姿股份

Ｂ２２

００２６２１

大连三垒

Ｂ１

００２６４０

百圆裤业

Ｂ４２

００２６４６

青青稞酒

Ｂ４０

００２６４８

卫星石化

Ｂ４０

００２６５１

利君股份

Ｂ７

３００１２９

泰胜风能

Ｂ３６

３００２２７

光韵达

Ｂ２２

６０００６８

葛洲坝

Ｂ１３

６００１１７

西宁特钢

Ｂ９

６００１９６

复星医药

Ｂ５１

，

Ｂ５２

６００２７５ ＳＴ

昌鱼

Ｂ４９

６００２９３

三峡新材

Ｂ３２

６００３２５

华发股份

Ｂ２

６００３７９

宝光股份

Ｂ３０

６００５４８

深高速

Ｂ３２

６００６５３

申华控股

Ｂ３２

６００６７３

东阳光铝

Ｂ２５

６００７４７

大连控股

Ｂ１１

６００７８３

鲁信创投

Ｂ３５

６００７８４

鲁银投资

Ｂ２２

６００８１１

东方集团

Ｂ４９

６００８９４ *ＳＴ

广钢

Ｂ４

２００１５２

山航

Ｂ Ｂ２３

深市 B股

３００００９

安科生物

Ｂ２８

深市创业板

６０００３５

楚天高速

Ｂ２８

沪市主板

600978

宜华木业

Ｂ２

６０１０８８

中国神华

Ｂ５

，

Ｂ６

６０１０９８

中南传媒

Ｂ３７

６０１１６８

西部矿业

Ｂ２

６０１２３１

环旭电子

Ｂ１０

，

Ｂ１１

６０１３６９

陕鼓动力

Ｂ２０

６０１３７７

兴业证券

Ｂ３６

６０１６６８

中国建筑

Ｂ３２

６０１７２７

上海电气

Ｂ１２

６０１８９９

紫金矿业

Ｂ４０

工银瑞信四季收益

Ｂ７

工银瑞信添颐

Ｂ２６

工银瑞信中国机会

Ｂ２７

国联安

Ｂ６

国投瑞银

Ｂ４０

华宝兴业上证

１８０

联接

Ｂ３

华夏基金

Ｂ６

汇添富

Ｂ２２

基金净值

Ｂ２

交银施罗德蓝筹

Ｂ１４

，

Ｂ１５

金鹰基金

Ｂ３５

上投摩根强化回报

Ｂ４６

天弘基金

Ｂ６

招商标普金砖四国

Ｂ３１

中欧新动力

Ｂ１９

宝盈中证

１００ Ｂ１８

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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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新世纪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杭州新世纪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３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以电子邮件、传真、电话方式发出。

公司本届董事会应出席董事

７

名，实际出席董事

７

名。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

由公司董事长徐智勇主持。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会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经董事投票表决，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予以审议通过。

同意为控股子公司杭州新世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最高额为

３０００

万元的融资担保额度，担保期限

为一年。

根据相关规定，本次对外担保属于公司董事会权限范围，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详见公司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

《杭州新世纪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详见公司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

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二、审议通过《关于用部分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经董事投票表决，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予以审议通过。

遵循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

运行的前提下，为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公司拟将部分超额募集资金

４５００

万元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

《关于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详见公司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巨潮资讯

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杭州新世纪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详见公司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

特此公告。

杭州新世纪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３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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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新世纪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保证控股子公司的生产经营需要，杭州新世纪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

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为控股子公司杭

州新世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最高额

３０００

万元的融资担保额度，担保期限为一年。

根据相关规定，上述担保事项为公司董事会权限，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杭州新世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杭州市滨江区南环路

３７６６

号

１０

楼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徐智勇

公司持股比例：

１００％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成果转让、批发、零售：计算机软件系统、电子计算机，电子产品；其他

无需报经审批的一切合法项目。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杭州新世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４７５０．６４

万元，总负债为

６９０．８９

万

元，净资产为

４０５９．７５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６８２５．１４

万元，利润总额

２１４．６９

万元，净利润为

２３５．８７

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签署

上述担保为最高额保证担保。公司将根据子公司实际用资需求，授权公司董事长与银行签订（或逐笔

签订）具体的担保协议，公司将根据有关规定做好信息披露。

四、董事会意见

１

、董事会同意为下述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同意为控股子公司杭州新世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最高额为

３０００

万元的融资担保额度，担保期限

为一年。

２

、公司董事会认为，为满足控股子公司的经营发展需要，公司为其提供担保支持，有利于其良性发展，

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３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全额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日（含上述

３０００

万元担保），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７５００

万元，占公司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净资产的比例为

１５．０６％

，无逾期担保情况。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杭州新世纪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３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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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新世纪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杭州新世纪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将部分超额募集资金

４５００

万元永

久补充流动资金。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６７２

号文核准，并经贵所同意，本公司由主承销商国金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余额包销方式，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股票

１

，

３５０

万股，发行价为

每股人民币

２２．８０

元，共计募集资金

３０

，

７８０．００

万元，坐扣承销和保荐费用

１

，

５７７．３０

万元后的募集资金为

２９

，

２０２．７０

万元， 已由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３

日汇入本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

户。另减除上网发行费、招股说明书印刷费、申报会计师费、律师费、评估费等与发行权益性证券直接相关

的新增外部费用

８３７．７９

万元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

２８

，

３６４．９１

万元，超募资金金额为

１２

，

９３９．９１

万

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浙江天健东方会计师事务所［现已更名为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验证，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浙天会验〔

２００９

〕

１２７

号）。

二、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按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杭州新世

纪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根据《管理办法》，本公司对募集资

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并连同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分别

与杭州银行春晖支行、浙商银行杭州分行和广东发展银行杭州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明确

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本公司在使用

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

（二）募集资金在银行账户的存储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９

日止，募集资金银行专户的存储余额为

９

，

３００．１８

万元，其中超额募集资金余额为

６

，

２８９．９１

万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 备 注

杭州银行春晖支行

７５６０８１００２１７２８１ ２

，

６２０

，

１１９．７１

７５６０８１００１９５１７７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定期存单

广东发展银行杭州分行

１３４００１５１６０１００１９１７６ ３

，

６７６

，

１０５．０７

１３４００１６１００１００１１３８２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定期存单

浙商银行杭州分行

３３１００１００１０１２０１００４５７８３２ １

，

７０５

，

５５１．８７

３３１００１００１０１２１８０００５３４３１ ６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定期存单

合 计

９３

，

００１

，

７７６．６５

三、超额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超额募集资金总额为

１２

，

９３９．９１

万元，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９

日余额为

６

，

２８９．９１

万元，具体使用情

况如下：

１

、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收购

南京江琛自动化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额募集资金

４０００

万元收购南京江琛自动化

系统有限责任公司。（详见公告

２００９－０１５

《关于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收购南京江琛自动化系统有限责任公

司的公告》）。

２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０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收购杭州

德创电子有限公司

７５％

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额募集资金

２６５０

万元收购杭州德创电子有限公司

７５％

股权。（详见公告

２０１０－０２７

《关于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收购杭州德创电子有限公司

７５％

股权的公告》）。

四、本次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必要性

近年来，随着公司成功上市，公司的行业影响力和行业美誉度不断提升，公司大力开拓硬件销售业务，

导致系统集成与硬件销售增加。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营业收入比

２０１０

年度增加

１１

，

９１４．５２

万元，增长

４７．６４％

，其

中系统集成业务营业收入比

２０１０

年度增加

１１

，

２５４．９５

万元，增长

６７．５６％

。

公司的系统集成业务需预先采购大量电子产品等原材料，因此势必占用公司大量流动资金，随着公司

系统集成业务的不断做大做强，公司流动资金逐渐紧张。为了顺应公司经营规模的不断增长及业务拓展的

需要，降低公司财务费用，同时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维护公司和投资者的利益，公司将部分超额募集资

金

４５００

万元补充公司日常经营所需流动资金，预计每年可为公司减少财务费用约

２９５．２０

万元，有利于实

现公司的生产经营计划，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情形，也没有

损坏股东利益。因此，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是合理的。

五、公司说明与承诺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

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关于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公司符合将部分超额募集资金用作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的条件。

公司承诺：

１

、公司最近十二个月内未进行《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３０

号：

风险投资》所规定的风险投资；

２

、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

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３０

号：风险投资》所规定的风险投资。

六、相关意见

保荐机构经核查认为，新世纪本次拟将部分超额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

会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未违反有关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承诺，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

形，审议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同意新世纪实施该等事项。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意见如下：公司拟将部分超额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此举有利于提高募

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

利益的情况，符合公司和股东利益。我们同意公司将部分超额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监事会就该事项发表意见如下：公司拟将部分超额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符合《公司章程》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因此，我

们同意公司将部分超额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特此公告

杭州新世纪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３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８０

证券简称：新世纪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５

杭州新世纪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杭州新世纪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３

日

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本次监事会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以电子邮件、传真、电话方式发出。公

司本届监事会应到监事

３

名，实到监事

３

名。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公司监

事会主席高宝勇主持。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会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经监事投票表决，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予以审议通过。

公司拟将部分超额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符合《公司章程》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因此，我们同意公司将部分超额募集资金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

特此公告。

杭州新世纪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３

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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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064

证券简称：华峰氨纶 公告编号：

2012-022

浙江华峰氨纶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浙江华峰氨纶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3

月

23

日上午

9:00

在浙江省瑞安市万

松东路

555

号瑞安国际大酒店会议室召开，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共

12

人，代表股份

425,610,

01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7.64%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董事长尤小平先生主持。

二、提案审议情况

1

、审议通过了《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425,610,01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

、审议通过了《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425,610,01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3

、审议通过了《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425,610,01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4

、审议通过了《

2011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同意

425,610,01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5

、审议通过了《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同意

425,610,01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6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

425,610,01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7

、以累积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尤小平：同意

425,610,01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林建一：同意

425,610,01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杨从登：同意

425,610,01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陈林真：同意

425,610,01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潘基础：同意

425,610,01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陈章良：同意

425,610,01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张建平：同意

425,610,01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刘 学：同意

425,610,01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端小平：同意

425,610,01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8

、以累积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胡永快：同意

425,610,01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卓锐棉：同意

425,610,01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张其斌：同意

425,610,01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公司独立董事张建平先生出席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并述职，独立董事郑植艺先生、刘学先生因事未能出

席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委托独立董事张建平先生述职。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浙江玉海律师事务所冯蒋华、陈继峰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见证意见认为，公司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现场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做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浙江玉海律师事务所出具的见证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华峰氨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3

月

23

日

证券代码：

002064

证券简称：华峰氨纶 公告编号：

2012-023

浙江华峰氨纶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浙江华峰氨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2

年

3

月

23

日上午

在浙江省瑞安市万松东路

555

号瑞安国际大酒店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9

人，实到

8

人

,

独立董事刘

学委托独立董事端小平代为表决，公司监事列席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

合法有效。会议由尤小平先生主持，经过充分讨论，形成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

长的议案》，选举杨从登先生为公司董事长，陈林真先生为副董事长。

二、会议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聘任潘

基础先生为公司总经理，尤飞煌先生、席青先生、徐宁先生为副总经理，陈章良先生为董事会秘书，蔡开成

先生为财务总监（简历附后）。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公司独立董事就董事会聘任高级

管理人员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经董事长杨从登提名，董事会聘任潘基础为公司总经理，陈章良为董事会秘书；经总经理潘基础提名，

董事会聘任尤飞煌、席青、徐宁为公司副总经理，蔡开成为财务总监。经认真审阅上述人员的履历、工作实

绩等，未发现有《公司法》第

147

条及《公司章程》第

95

条规定的情况，以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

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况，任职资格合法；高级管理人员的提名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的有

关规定。

三、会议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聘任李亿伦

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简历附后）。

四、会议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人员组

成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及公司实际情况，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

核委员会人员组成如下：

1

、战略委员会

主任委员：杨从登

委员：尤小平、林建一、陈林真、潘基础、张建平、刘学、端小平、陈章良

2

、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端小平

委员：张建平、尤小平

3

、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 张建平

委员：刘学、陈林真

4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刘学

委员：端小平、林建一

五、会议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修订《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制度》。

六、会议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辽宁华峰化工有限公司投资建设

230kt/a

苯深加工项目一期工程的议案》（详见《关于全资子公司辽宁华峰化工有限公司投资建设

230kt/a

苯深加工

项目一期工程的公告》 刊登于

2012

年

3

月

23

日的巨潮资讯网、《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

七、会议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并授权公司董事

长签署有关合同文件的议案》。

根据公司生产经营和投建辽阳项目资金需求，为保证生产经营和项目的顺利实施，便于工作，加快项

目实施进度，抢占市场先机，公司拟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

10

亿元，其中以公司资产、权益为公司自身提

供抵押贷款总额不超过

4.5

亿元。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签署有关银行授信手续，并签署银行借款与资产

抵押合同或文件等相关手续。

八、会议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度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特此公告

浙江华峰氨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3

月

23

日

附：个人简历

潘基础 男，

1965

年

1

月出生，大学文化，瑞安市第十五届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会委员。

2003

年

5

月

进入本公司，现任本公司董事、总经理。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惩戒。

陈章良 男，

1982

年

7

月出生，硕士，曾任华峰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发展部副经理。现任浙江华峰氨纶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瑞安华峰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温州华峰申银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董

事，温州华港石化码头有限公司监事。已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联络方式 电话：

0577-65178053

传真：

0577-65537858

电子邮箱：

chen.zhangliang@huafeng.com

尤飞煌 男，

1985

年

3

月出生，硕士。

2009

年进入公司至今，曾担任营销部副部长，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席 青 男，

1969

年

6

月出生，大学文化。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研究院院长。持有本公司股份

2,925,

000

股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徐 宁 男，

1970

年

1

月出生，中专文化。曾任设备动力部部长、生产管理部部长、东山工厂厂长，现任

本公司副总经理。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蔡开成 男，

1965

年

2

月出生，大专文化，会计师。曾任温州安庆建设开发公司副总经理，瑞安华威印刷机

械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2009

年进入本公司，现任公司财务总监兼财务部部长。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李亿伦 女，

1982

年

11

月出生，大学文化。

2008

年进入本公司，现任公司

证券事务代表。已取得董事会秘书资额证。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联络方式 电话：

0577-65178053

传真：

0577-65537858

电子邮箱：

li.yiluen@huafeng.com

证券代码：

002064

证券简称：华峰氨纶 公告编号：

2012-024

浙江华峰氨纶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浙江华峰氨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2

年

3

月

23

日上午

在浙江省瑞安市万松东路

555

号国际大酒店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监事

5

人，实到

5

人，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会议由胡永快先生主持。

会议以

5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选举

胡永快先生为公司监事会主席。

会议以

5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度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特此公告

浙江华峰氨纶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2

年

3

月

23

日

证券代码：

002064

证券简称：华峰氨纶 公告编号：

2012-026

浙江华峰氨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

子公司辽宁华峰化工有限公司投资建设

230kt/a

苯深加工项目一期工程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为完善公司业务结构，促进公司跨越式发展，根据公司发展环己酮产品业务的需要，

2011

年

3

月

18

日

公司四届董事会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出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

2011

年

3

月

22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公司公告）。

2011

年

5

月

9

日， 辽宁华峰化工有限公司取得了辽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注册号：

211000004040215

；法定代表人：尤小平；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亿；经营范围：生产、销售化工产品，货物进出

口、技术进出口。

2011

年

6

月公司与辽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委员会签订了 《关于建设辽宁省辽阳市华峰工业园项目

投资框架协议书》（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

2011

年

6

月

30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

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公司公告）。

2011

年

8

月， 公司收到了辽阳市宏伟区发展和改革局出具的 《辽宁省辽阳市企业投资项目备案确认

书》（辽宏发改备字【

2011

】

24

号），对辽宁华峰化工有限公司

230kt/a

苯深加工项目予以备案的情况进行了

公告（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

2011

年

8

月

5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

cninfo.com.cn)

上的公司公告）。

2012

年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全资子公司辽宁华峰化工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子公

司），计划投资建设

230kt/a

苯深加工项目一期工程的议案。

一、项目概述

本工程采用苯加氢环己烷氧化法，形成年产

12

万吨环己酮生产能力。

环己酮是一种重要的化工原料，大部分是作为己内酰胺的中间体。在我国

80%

的环己酮作为生产己内

酰胺的原料。随着我国化纤工业的迅速发展，己内酰胺的需求量日益增长，近几年基本维持在

12%

的平均

增长速度。我国每年进口己内酰胺的量占己内酰胺消耗总量的一半以上。环己酮产品除了作为己内酰胺的

中间体之外，它还以优良的溶剂作为油漆、硝化纤维、氯乙烯聚合物和共聚物的溶剂。环己酮溶剂市场用量

以

15%

的增长速度在递增，但仍满足不了飞速发展的溶剂市场需求。

二、项目具体内容

1

、项目实施计划

本工程实施时间自

2012

年

3

月起需

17

个月，计划于

2013

年

9

月正式投产。

2

、投资估算及资金筹措

本工程计划总投资

50000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30000

万元、配套流动资金

20000

万元。

资金来源为子公司向银行贷款

10000

万元，其余自筹。

3

、财务评价

本工程建成后计划年均实现销售收入

130000

万元， 年均税金及附加

5720

万元， 年均利润总额

6000

万元，年均利税总额

11720

万元，投资利润率

12%

，投资回收期：税前

6.97

年（含

17

个月建设期）、税后

8.09

年（含

17

个月建设期）。

三、投资该项目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

、目的：完善公司业务结构，摆脱现有氨纶单一产品格局，利用辽阳芳烃基地原料优势和能源、劳动力

等成本优势，向更具竞争优势的化工新材料产业链上游发展，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增强公司抗风险能力。

2

、存在的风险：

本项目投入较大，土地已进入招拍挂程序，目前处于公示期，尚未取得土地成交确认书，存在不确定

性。

本项目中所涉及的数值均虽经过可行性研究分析， 但是化工产品价格市场波动比较大， 存在不确定

性。

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 及时披露本项目的进展或变化情况，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四、备查文件

《浙江华峰氨纶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华峰氨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3

月

23

日

证券代码：

002621

证券简称：大连三垒 公告编号：

2012-010

大连三垒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2012

年

3

月

23

日

9:30

分

2

、会议召开地点：大连三垒机器股份有限公司二楼会议室

3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俞建模先生

6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1

名（其中

1

人为授权其他股东出席会议），代表有表决权的股

份总数为

7230

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72.30%

。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俞建模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参加了会议。

三、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

、《

2011

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赞成：

7230

万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弃权：

0

股；反对：

0

股。

2

、《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

7230

万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弃权：

0

股；反对：

0

股。

3

、《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

7230

万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弃权：

0

股；反对：

0

股。

4

、《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

7230

万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弃权：

0

股；反对：

0

股。

5

、《

2012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

7230

万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弃权：

0

股；反对：

0

股。

6

、《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赞成：

7230

万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弃权：

0

股；反对：

0

股。

7

、《关于续聘公司

2012

年度审计机构》

表决结果：赞成：

7230

万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弃权：

0

股；反对：

0

股。

8

、《公司

2011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

7230

万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弃权：

0

股；反对：

0

股。

9

、《关于公司

2012

年度关联交易》

关联股东俞建模、俞洋、金秉铎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赞成

1455

万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弃权：

0

股；反对：

0

股。

10

、《关于公司

2012

年度董事、监事薪酬》

表决结果：赞成：

7230

万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弃权：

0

股；反对：

0

股。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独立董事陈杰、周清华、付蓉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做了《独立董事

2011

年年度述职报告》，报告了独立董

事

2011

年度履行职责情况，包括出席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次数、发表独立意见、保护投资者权益等工作。《独

立董事

2011

年年度述职报告》全文于

2012

年

2

月

28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五、律师出具的见证意见

辽宁华夏律师事务所的包敬欣、刘翠梅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见证意见如下：公司本次股

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出席人员资格、召集人

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大连三垒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辽宁华夏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大连三垒机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3

月

24

日

证券代码：

002621

证券简称：大连三垒 公告编号：

2012-011

大连三垒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大连三垒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3

月

13

日以

专人送达、传真或电子邮件等形式发出，于

2012

年

3

月

23

日下午

2

时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由公司董

事长俞建模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

7

人，实际参加董事

7

人（其中董事俞洋先生因在外地出差委

托董事金秉铎先生代理出席并签署相关文件）。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大连三垒机器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大连三垒机器股份有限公司使用超募资金支付收购德罗斯巴赫有限公司部分资

产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

7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为了进一步提高公司核心竞争力，并加快公司国际化发展的进程，公司收购了正处于破产法律程序中

的位于德国的德罗斯巴赫有限公司的部分资产 （部分资产指去除德罗斯巴赫公司所有债权债务后的全部

资产，包括专利、商标、厂房、土地、设备、库存等）。本次收购符合公司长期发展战略和行业发展趋势。收购

完成后，公司将利用收购的专利技术和品牌以及原有销售网路，进一步拓宽国际市场，提高公司在海内外

塑机装备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同时利用其技术优势，提高公司在塑机装备领域的研发创新能力。

本次收购德罗斯巴赫公司部分资产的收购价为人民币

1960

万元（折合欧元约

228

万元），公司将使用

超募资金支付本次收购项目。

三、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二）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大连三垒机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3

月

24

日

证券代码：

002621

证券简称：大连三垒 公告编号：

2012-012

大连三垒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超募资金使用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许可

[2011]1416

号文核准，大连三垒机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大连三垒

"

）于

2011

年

9

月

29

日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2,500

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

元，发行价格

24

元

/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600,000,0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合计

33,587,954.52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566,412,045.48

元，其中超募资金为

220,412,045.48

元，上述募集资金已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9

月

23

日出具的信会师报字（

2011

）第

82213

号《验资报告》确

认。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大连三垒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

下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2012

年

3

月

23

日下午

2

时在

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超募资金使用计

划的议案， 具体为：《关于大连三垒机器股份有限公司使用超募资金支付收购德罗斯巴赫有限公司部分资

产项目的议案》，此次将使用超募资金人民币

1960

万元（折合欧元约

228

万元）支付收购价款，并自公告之

日起开始实施。

三、大连三垒超募资金的前期使用情况

截止

2012

年

3

月

23

日，公司存放于招商银行大连分行募集资金专户的超募资金尚未使用。

四、独立董事意见

为了进一步提高公司核心竞争力，并加快公司国际化发展的进程，公司收购了正处于破产法律程序中

的位于德国的德罗斯巴赫有限公司的部分资产 （部分资产指去除德罗斯巴赫公司所有债权债务后的全部

资产，包括专利、商标、厂房、土地、设备、库存等），本次对德罗斯巴赫公司的收购符合公司长期发展战略和

行业发展趋势。收购完成后，公司将利用收购的专利技术和品牌以及原有销售网路，进一步拓宽国际市场，

提高公司在海内外塑机装备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同时利用其技术优势，提高公司在塑机装备领域的研发创

新能力。故本次采用超募资金对德罗斯巴赫公司的的收购，符合公司长远发展的需要，符合公司及全体股

东的共同利益。

五、保荐机构意见

平安证券保荐机构经审慎核查后认为：

1

、大连三垒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有利于进一步巩固公司的技术优势，提高业务的整体盈利能力，增

强公司核心竞争力，保障公司未来的持续发展；

2

、超募资金使用计划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的独立意见，履行了必要的法律

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9

号：超募资金使用》等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

3

、本次超募资金的使用计划与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不相抵触，不会影响原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平安证券同意大连三垒本次超募资金的使用计划。

五、备查文件

（一） 《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二） 《独立董事关于使用超募资金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三） 《平安证券有限公司关于大连三垒机器股份有限公司超募资金使用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大连三垒机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3

月

24

日


